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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區分>管制文件非管制文件 

1.目的 

依據勞動法規，合理規範各級員工離職程序，特制定本辦法。 

2.適用範圍 

凡本公司員工之離職，均依照本規定辦理。 

3.定義 

無 

4.內容 

4.1 離職申請 

4.1.1 申請流程 

(1) 員工自請離職者，須由本人、主管或委託代理人至人資單位登記領取「離職申請單」。 

(2) 申請人須完整填寫「離職申請單」，經核決主管簽核同意後，始得辦理離職手續。 

(3) 各單位主管應訪談並瞭解離職原因後，於「離職申請單」簽核意見。 

(4) 各核決權限主管均完成簽核後，申請人須將「離職申請單」繳回人資單位、完成離職申請流

程。 

(5) 申請人未於「離職申請單」上載明有效日期內完成簽核並繳回人資單位者；則該「離職申請
單」即視同自動作廢、失效。 

4.1.2 離職預告 

(1)員工工作年資三個月以上、未滿一年者，須於預定離職日十天前提出「離職申請單」。 

(2)員工工作年資一年以上、未滿三年者，須於預定離職日二十天前提出「離職申請單」。 

(3)員工工作年資三年以上者，須於預定離職日三十天前提出「離職申請單」。 

(4) 員工離職時應遵照上列規定時間預告公司並辦妥相關工作移交事宜；若員工違反約定，造成
公司權益損害者，須負法律責任及賠償公司損失。 

4.2 離職通知 

人資單位依據「離職申請單」上核准離職日期，通知離職當事人與其直屬主管於規定離職日前辦理、
完成相關移交手續。 

4.3 離職手續 

4.3.1 離職當事人須於核准離職日前辦妥「離職申請單」背面所有離職手續之應辦事項，方完成離職、
終止勞動契約程序。 

4.3.2 離職當事人須製作工作及保管物品移交清單，並經交接人及直屬主管點交確認後，在「離職申
請單」離職手續之”填寫移交清冊”經辦人簽章、移交人、交接人、監交人及管理單位人員欄位

做簽章確認記錄無誤，並將表單及相關佐證資料轉傳人資單位辦理後續離職程序。 

4.3.3 離職員工於正式離職後，如再發現財物、資料等公司之財產有未移交清楚者，則由該單位主管
負責追索、維護公司權益。 

4.3.4 人資單位確認「離職申請單」離職手續之”填寫移交清冊”簽核完成後，依序轉交總務、資訊、
福委會及財務單位做制服、鞋/帽扣款確認、取消停車位、辦理退保、繳回列管書籍、繳回識
別証、取消網路帳號、取消資訊系統帳號權限、借貸扣款及退職金、薪資核計…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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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離職人員於離職當日繳回識別証、工作用章、領用文具用品及其他工作資料；技術人員另需繳
回保管維修工具。 

4.3.6 人資單位根據「離職申請單」於離職當日辦理下列事項： 

a)登錄人員異動記錄。 

      b)辦理勞、健、團保退保作業。 

      c)員工人事及各類資料轉列至離職人員檔案。 

 

4.4 離職注意事項 

4.4.1 離職或被解雇人員薪資，須在辦理完離職手續後方予以結算。未按規定程序完成離職手續者(含
拒不交接者)，可暫時保留其未領之工資及獎金，直至完成手續。 

4.4.2 離職員工根據公司之需要，可協商提前或推遲離職時間。 

 

4.5 自離提報 

4.5.1 本公司從業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單位主管得代填寫「離職申請單」、不經預告終止契約： 

(1)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三日，或一個月內曠工達六日者。 

(2)對於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作之從業人員，施行暴型或有重大侮辱之行

為者。 

(3)於訂立勞動契約時為虛偽意思表示，使本公司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者。 

(4)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 

(5)故意損耗機器、工具、原料、產品，或其他本公司所有之物品，或故意洩漏本公司技術上、
營業上之秘密，致本公司受有損害者。 

(6)受有期徒刑以上之宣告確定，而未諭知緩刑或未准易科罰金者。 

4.5.2 上列第(1)至第(5)項規定終止契約者，公司得於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三十日內為之。 

 

4.6 辭退申請 

4.6.1 本公司發生下列情形之一者，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得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 

(1)歇業或轉讓時。 

(2)虧損或業務緊縮時。 

(3)不可抗力暫停工作在一個月以上時。 

(4)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勞工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時。 

(5)從業員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 

4.6.2 單位主管評估需以上列條款終止勞動契約時，須提交書面申請及佐證資料，並代塡寫「離職申
請單」，送經管理部會簽及報請總經理核准後，由人資單位依法規程序辦理辭退、解除勞動契

約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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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離職管理流程 

No. 流程圖 擔當部門 實施項目 記錄/表單 

1 

 
需求單位 

/ 管理部 

當事人 提出離職申請 

至人資單位登記領取「離職申請單」 

離職申請單 

2 需求單位 
單位主管訪談並瞭解離職原因&簽核

意見 

3 需求單位 
離職當事人須製作工作及保管物品移

交清單進行交接 

4 管理部 
將離職申請單及相關佐證資料轉傳人

資單位辦理後續離職程序 

5 
需求部門 

/ 管理部 

人資單位確認”移交清冊”簽核完成

後，依序轉交總務、資訊、福委會及財

務單位進行離職程序 

6 管理部 人資單位匯總存檔 

 

5.應用文件/表單 

5.1 文件 

無 

5.2 表單 

離職申請單(正/反面) 

6.發行與修訂 

本辦法依據「工作規則」及「文件管制作業程序」製作、審查、核准與發行，修訂、廢止時亦同。 

離職交接 

收回離職單 

離職手續完成 

記錄/歸檔 

提出離職申請 

部門主管面談 


